
第 1 頁/共 6頁 

弘光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11年 03 月 15 日（星期二）中午 12:00 

二、會議地點：人文講堂 

三、出席人員：如簽到表，共計 41人出席。 

四、主    席：張嚴仁 學務長              紀錄：彭玟綾 

壹、主席致詞 

請各位主任跟學生宣達，關於與未滿 16歲者為之性交者，無論雙方是否

兩情相悅，皆違反刑法 227條。 

貳、前次會議議題追蹤進度 

說 明：報告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學生事務會議各提案會後執行情形。 

項目 案由 提案單位 會後執行情形 

學生事務

各項法規

章則制/修

訂提案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學生

會組織章程」，提請討論。 

課外活動

指導組 

於 110.12.28提案校務會

議審議通過，已完成修

正並發佈實施。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畢業

生操行成績優異獎勵辦

法」，提請討論。 

生活暨住

宿輔導組 

於 110.12.21學生事務會

議審議，逾 2/3 以上委員

決議保留第四條獎金鼓

勵措施，故重新送審。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學生

宿舍暨校外賃居學生住宿

費補助要點」，提請討論。 

生活暨住

宿輔導組 

已完成修正並發佈實

施。 

廢止「弘光科技大學校外

賃居學生住宿費補助實施

要點」 

生活暨住

宿輔導組 

已完成修正並發佈廢

止。 

修正本校品德教育實施期

程，提請討論。 

生活暨住

宿輔導組 
111.02.08 完成 110 年品

德教育結報。 

111 年計畫尚未公布審

查結果。 

111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

校院辦理品德教育推廣與

深耕學校計畫 

生活暨住

宿輔導組 

111 學年度新生啟航校園

文化體驗活動規畫案，提

請討論。 

生活暨住

宿輔導組 

己規畫活動，預計 09.04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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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案由 提案單位 會後執行情形 

審議 111 年度教育部補助

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 
學務處 

已於 111.02.08函報教育

部。 

審議 111 年度教育部獎助

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

(特色主題計畫) 

學務處 
已於 111.02.08函報教育

部。 

參、單位業務報告 

如會議資料。 

肆、討論事項 

案由一、修正「弘光科技大學畢業生操行成績優異獎勵辦法」，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生活暨住宿輔導組 

說    明： 

一、 為鼓勵班級擔任幹部具服務熱誠、品格績優同學，提供獎勵機制以茲鼓勵。 

二、 本辦法第四條於 110 年 12 月 21 日學生事務會議中審議，逾 2/3 以上委員決

議保留第四條獎金鼓勵措施，建議保留，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其條文修正如下： 

弘光科技大學畢業生操行成績優異獎勵辦法(修正) 

(修正) 

弘光科技大學畢業生操行德育成績優異獎勵辦法要點 

(原文) 

弘光科技大學畢業生操行成績優異獎勵辦法 
10510-030 

中華民國104年 10月 14日學生事務會議訂定通過 

(修正) 

第一條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激勵學生對品德的重視，並獎

勵操行德育成績優良之畢業生，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畢業生操行

德育成績優異獎勵辦法要點（以下簡稱本辦法要點）。 

(原文) 

第一條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激勵學生對品德的重視，並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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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行成績優良之畢業生，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畢業操行成績優

異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要點適用於當年度之大學部及專科部畢業生，不含延修生。 

(原文)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於當年度之大學部及專科部畢業生，不含延修生。 

(修正) 

第三條 操行成績評定依學生於規定修業年限內(最後一學期成績除外)，

遴選平均操行成績排名為該班第一名者。如遇成績相同者，則依

學業成績比序排定，然上述比序相同時，得並列第一名。德育成

績優異學生名單，由各畢業班級導師推薦一名(檢附教師推薦信、

具體事蹟、歷年操行成績、學生歷年獎勵紀錄、缺曠紀錄、志工

服務證明等佐證資料)提交至各學院。各學院依據佐證資料推薦德

育成績優異學生，並將名單送繳至學務處生活暨住宿輔導組，提

請獎勵。 

(原文) 

第三條 操行成績評定依學生於規定修業年限內(最後一學期成績除外)，遴

選平均操行成績排名為該班第一名者。如遇成績相同者，則依學業

成績比序排定，然上述比序相同時，得並列第一名。 

(修正) 

第四條 獲操行德育成績優異之畢業生，於畢業時由校方頒給獎學金新台

幣二千元及獎狀乙幀以資鼓勵。前項獎學金由學雜費提撥之就學

獎助學金支應。 

(原文) 

第四條 操行成績優異之畢業生，於畢業時由校方頒給獎學金新台幣二千

元及獎狀乙幀以資鼓勵。前項獎學金由學雜費提撥之就學獎助學

金支應。 

(修正) 

第五條 操行德育成績優異之畢業生，如最後一學期之行為有損本校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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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提交學生事務會議討論是否撤銷該生之榮譽。 

(原文) 

第五條 操行成績優異之畢業生，如最後一學期之行為有損本校聲譽，得

提交學生事務會議討論是否撤銷該生之榮譽。 

第六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案由二：廢止「弘光科技大學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生活暨住宿輔導組 

說  明： 

因「弘光科技大學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已整併至「弘光科技大學學

生宿舍管理辦法」內，故廢止本要點。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弘光科技大學弘愛築夢學習輔導助學金，110.2學期各系補助名額分

配，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學務處 

說  明： 

一、 基本名額依募款金額 5 萬-10 萬保障名額一位，10 萬以上保障名額二位，依

此類推；補助名額則依各系(學程)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比例分配。 

二、 民生創新學院 1 位基本名額分配至運休系；智慧科技學院 3 位基本名額分

配至環安系、醫工系、資工系各一位；通識教育中心職場就業力輔導 1 位基

本名額由中心主任自行推薦學生，剩餘名額課業學習輔導 1 位、職涯探索 1

位及職場競爭力 1 位基本名額分配至運休系。 

三、 各系推薦之正取、備取名單皆經學務處生宿組複核，部分學生經查核資格不

符，已先行通知系所聯絡學生補交相關證明文件，學務處會後將持續追蹤，

確認後將依規定剔除或保留其正取、備取名額。 

四、 經以上調整後之各系推薦人數如下表，請參閱。 

五、 各系正取名額均達足額推薦。當因學生放棄或經費仍有餘額時，符合資格之

學生可隨時提出申請，逕送學務長審定。 

決議：護理系(所)、護理科、學士後護理系，因募款金額所產生之基本名額由

護理學院進行調整，其餘照案通過，各系核定名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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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單位 
(一)課業學習輔導 (二)職涯探索輔導 (三)職場競爭力 (四)職場就業力 

正取名額 備取名額 正取名額 備取名額 正取名額 備取名額 正取名額 備取名額 

護理系(所) 32 32 14 14 15 15 16 16 

護理科 5 5 3 3 0 0 3 3 

學士後護理系 1 1 0 0 0 0 0 0 

物治系 4 4 2 2 3 1 2 2 

營養系 8 8 3 4 3 6 3 5 

生科系 1 1 0 0 0 0 0 0 

動保學程 3 6 1 4 1 4 1 4 

語聽系 1 1 0 0 0 0 0 0 

老福系 8 8 3 9 3 5 4 12 

健康系 8 1 3 1 2 1 3 1 

食科系 11 11 3 3 4 2 5 5 

餐旅系 10 4 3 3 2 1 4 2 

妝品系 8 8 2 2 2 2 3 3 

美髮系 6 6 1 1 2 2 2 2 

幼保系 10 4 4 4 3 0 5 5 

文創系 3 3 1 1 1 1 1 1 

休閒系 6 6 3 3 3 3 3 3 

英語系 2 2 1 1 1 1 1 1 

多遊系 5 2 1 0 1 0 2 1 

環安系 9 17 4 21 3 18 4 22 

資工系 5 5 2 2 2 2 2 2 

醫工系 4 6 2 8 2 8 2 8 

通識中心 0 0 0 0 0 0 1 1 

合計 150  56  53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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